瓦政办发〔2018〕127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委员会章程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委员会章程》业经市政府九届十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2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委会）是瓦房店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城乡规划专业审议决策机构，负责对有关城乡规划建设的重要事项进行审议。

第二条 市规委会的宗旨是：运用民主决策方法，科学调配城乡资源，提高城乡规划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依法保障城乡规划工作顺利实施，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健康发展。

第三条 市规委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审议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二）审定乡镇总体规划、村庄规划；

（三）审定城市专项规划，历史街区保护规划，重点发展区域的城市设计，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城市及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四）审定市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五）审查历史保护街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内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

（六）审议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重大议题；

    （七）承担市委、市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市规委会设主任1名，由市长担任；副主任由各位副市长担任；委员由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市发改局、市经信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规划建设局(规划、建设、人防)、市交通局、市农发局（海洋）、市林水局、市商务局、市服务业局、市文广局、市卫计局、市安监局、市旅游局、市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交警）、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市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中心（地震）、市招标办、国家电网瓦房店供电公司、公安消防大队组成。项目所在地的乡镇、街道、经济区及市法制办的主要负责同志列席。

第五条 市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规划建设局，办公室主任由市规划建设局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市规委会会议的组织工作，包括会议纪要的起草以及会议档案的整理和保存；

（二）负责市规委会与相关部门之间的业务联系工作；

（三）负责组织城市规划各类成果公开展示以及公众意见的收集、整理工作；

（四）承担市规委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市规委会邀请国内专家、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组成市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市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受市规委会的委托，就城市规划中的相关问题提供咨询论证意见。

市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国内城市规划、建筑、城市经济、交通、景观等领域的专家及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组成。市规划专家咨询委员员会主任委员由市规委会办公室主任兼任，专家咨询委员中的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任期至本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任期届满，专家咨询委员中的其他委员任期同委员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致。

第三章  议事制度

第七条 需市规委会审议议定事项，由市规委会办公室组织形成申报材料，报市规委会主任批准，确定会议议题。市规委会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1次。

第八条 市规委会主任为会议召集人。市规委会可视审议议定事项所涉及的内容，邀请除市规委会委员单位以外的相关部门或有关机构派代表参加会议。

第九条 市规委会会议采取合议方式，最终由召集人宣布审议结果。市规委会每次参会的委员应不少于20人。

第十条 市规委会审议议定事项，由市规委会办公室形成会议纪要，报市规委会主任签发后，以市政府会议纪要印发。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市规委会决策事项的主体程序另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参加及列席市规委会会议的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会议的详情和内容。如会议资料涉及国家秘密，须按有关保密规定执行。凡有关市规委会会议资料的查询，均由市规委会办公室负责统一答复。

第四章  会议组织

第十二条 提请市规委会审议议定事项，应在会前由市规委会办公室组织市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提出明确的咨询意见，该意见作为市规委会审议议定事项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市规委会办公室依据市规委会审议议定事项范围，组织、形成会议申报材料，向市规委会提出会议申请。

第十四条 市规委会接受会议申请后，由市规委会主任确定会议时间，并责成市规委会办公室安排会务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章程由市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瓦房店市规划委员会章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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